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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传教字〔2018〕30 号

关 于 印 发

《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 知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了构建我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
创业能力，规范创新、创业学分的认定和管理工作，特制定《中

国传媒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 2018

年 1 月 2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中国传媒大学
2018 年 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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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

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构建我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，

规范创新、创业学分的认定和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创新学分的认定

（一）创新学分是指全日制本科生在校期间，参与科学研究、技术开

发、学科竞赛、发表论文、文学艺术创作、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，

通过申请和组织认定后所获得的相应学分。

（二）学生获得的创新学分可以作为实践学分计入学生成绩单。

（三）创新学分的取得实行申报认定制度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申报，

学部（直属学院）成立认定小组进行认定。

（四）创新学分认定标准

1 .参加校级以上学科竞赛并获得优秀成绩，按以下标准进行学分认

定：

全国性竞赛、国际性竞赛一等奖可获得 5 个创新学分；二等奖可获得

4个创新学分；三等奖可获得 3 个创新学分；

省部级（含北京市级）竞赛获得一等奖可获得 3 个创新学分；二等奖

可获得 2个创新学分，三等奖可获得 1 个创新学分；

校级竞赛获得一等奖可获得 1 个创新学分。

2 .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、北京市大学生科研训练计

划的学生，通过结题验收可获 3 学分的创新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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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在核心期刊（以学校规定为准）上发表论文，署名在第一位可获

得 3 个创新学分。

4 .发表的论文被 SCI 和 EI 检索的论文，署名在第一位可获得 3个创

新学分。

5 .获国家发明专利，署名在前三位可获得 3 个创新学分。

6 .参加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文学艺术创作，获个人一等奖可获得 3

个创新学分；二等奖可获得 2个创新学分；三等奖可获得 1 个创新学分。

7 .参加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文学艺术创作，获集体二等奖以上（含

二等奖）的参与者可获得 1 个创新学分。

8 .相同竞赛项目、文学艺术创作按最高级别认定。

（五）赛事级别

1 .校级竞赛：指以学校名义组织，经教务处认定并行文公布的各类

全校性竞赛。

2 .省（市）级竞赛：指由省（市）级政府有关部门或省（市）级团

体组织的全省（市）性或跨省（市）区的各类竞赛，或国家各地区（如华

中地区）举办的区域范围的各类竞赛。

3 .全国性竞赛：指由国家政府部门或全国性团体组织的各类全国性

竞赛。

4 .国际性竞赛：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团体组织的各类

世界性竞赛。

二、创业学分认定办法

（一）创业学分是指全日制本科生在校期间，参与创业竞赛、创业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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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创业实践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，通过申请和组织认定后所获得的相应

学分。

（二）学生获得的创业学分可以作为实践学分计入学生成绩单。

（三）创业学分的取得实行申报认定制度，学生在规定的时间申报，

就业创业指导中心（直属学院）成立认定小组进行认定，教务处负责成绩

录入工作。

（四）创业学分认定标准

1 .创业竞赛：指参加国际、国内、校内创业类竞赛活动并获奖，具

体认定标准参考创新学分认定标准。

2 .创业训练项目：指获得国家级、市级大学生创业训练项目立项并

通过项目结题验收后可获得 3学分的创业学分。

3 .创业实践：指学生自主创业，依法注册公司等实践活动。学生作

为创办人（法人代表）创办的企业，依法注册公司并正常运行一年以上 6

学分，如拿到地方创业基金、风险投资基金或进入地方创业基地 12学分；

学生开办网上商店获三钻或相应等级 3 学分；开办网上商店获 1-2 钻或相

应等级 2学分。有多个创业实践项目的，学生只能任选一项申报。

三、创新、创业学分申报及认定时间

创新创业学分申报时间为每年 4 月份进行。4 月 1 日至 15 日学生申

报，4月 16 日至 30 日学部（直属学院）进行认定，并将认定结果统一报

教务处。

四、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方式及流程

申报及认定流程：



- 5 -

1 .学生个人或以团队填写《中国传媒大学创新学分认定申请表》或

《中国传媒大学创业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，交至学部（直属学院）本科教学

办公室；

2 .学部（直属学院）组织认定小组核实申报材料，进行认定并进行

统计汇总；

3 .学部（直属学院）填写《中国传媒大学创新学分申报汇总表》、《中

国传媒大学创业学分申报汇总表》；

4 .《中国传媒大学创新学分申报汇总表》交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

进行复审；《中国传媒大学创业学分申报汇总表》将至就业创业指导中心，

进行复审，复审后将复审结果交至教学务处实践教学科；

5 .5 月中旬教务处进行创新、创业学分登录。

五、争议处理办法

1 .创新创业学分申请和认定出现争议时，学生可向所在学部（直属

学院）提出书面申请。教务处组织相关学部（直属学院）及学校相关部门

进行复议，进行最终认定。

2 .学生在创新创业学分申请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，违反学术规范的，

取消其创新、创业学分申请资格，并依据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六、本管理办法经 2018 年 1 月 2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并从公布

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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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党委、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8 年 1月 19 日印发


